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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许可证

号为 C5331232018017130146514，采矿权人：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开采矿

种为建筑用花岗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12 万 m
3
/a，矿区面积：

1.0071km
2；有效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9 日至 2028 年 1 月 9 日。 

矿山于 2018 年首次办证，为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采矿权人委托腾冲县金

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云南省盈江县金鑫石

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岩矿勘查地质报告》，2017 年 5 月 12

日经盈江县国土资源局备案。同年 4 月委托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编制完成了《云南省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

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通过了相关单位组织的专家评审。同年 11 月

委托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

司云南省苏典乡团坡山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2017 年 12 月 19 日经德宏州国土资源局备案，方案适用年限为 5 年（2017

年 12 月～2022 年 12 月），现已到期。 

依据上期《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2017 年）》，采矿权人与盈

江县自然资源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江支行签订了土地复垦费用监管

协议，建立了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53050173743600000425），进行土地复垦

费用预存，截止 2024 年 4 月，账户余额为 54.12 万元，未足额缴存土地复垦费

用。 

2019 年 5 月矿山投入基建生产工作，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发现矿体实际赋

存位置与勘查地质报告有较大差异，原有设计不能继续指导矿山生产，因此，采

矿权人于 2023 年 5 月进行矿区生产勘探工作并编制完成了《云南省盈江县团坡

山建筑用花岗岩矿生产勘探报告（2023 年）》，经德宏国源矿业技术评估有限公

司组织专家评审并出具了专家组意见。为了指导下一步矿山生产，采矿权人委托

云南德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 月编制完成了《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

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岩矿 12 万 m
3
/a 采矿工程初步设计》和《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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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岩矿 12 万 m
3
/a 采矿工程安

全设施设计》，经德宏州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评审并出具了专家组意见。 

为指导矿山生产，完善相关手续，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44 号）、《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 号）、《云南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

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 号）等法规、政策文件要求，且上期《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2017 年）》适用年限为 5 年（2017 年 12 月～2022

年 12 月），已有方案适用期限已到期，为了新一轮采矿权延续，采矿权人委托文

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修订《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

山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其成果为矿山实施地质

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 

二、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

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

保护”、“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经济可行、合理利用”、“谁损毁、谁

复垦”的原则，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通过编制本《方案》，

一是将矿山企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

实处；二是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的预存等提供依据；三是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

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23 年修订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

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用地报批手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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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 

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订）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姚家务 联系电话 13906905328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1.0071km
2，开采标高 2241～1940m 

资源储量 设计采出矿石量 145.07 万 m
3
 生产能力 12.00 万 m

3
/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采矿证号：

C5331232018017130146514 
评估区面积 2.8209k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

标准分幅图幅号 
G47 H 137061、G47 H 137062、G47 H 138061、G47 H 138062 

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 
11 年 1 个月（2024 年 5 月

至 2035 年 6 月） 

方案适用年

限 

5 年（2024 年 5

月～2029年5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梁厚景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

勘察设计 
资质等级 甲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编 号 530020241120050 

联系人 张志香 电 话 15925576545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称 专业 签名 

张志香 高级工程师 水工环地质  

张  彦 工程师 土地复垦  

杜建威 工程师 水工环地质  

张  奇 助理工程师 土地复垦  

姜仕萍 工程师 土地复垦  

王素芬 助理工程师 预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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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 

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 

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灾

害现状分析

与预测 

矿山现状地质灾害有 5 处不稳定边坡，发育程度属中等发育，

现状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预测地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滑坡、

崩塌、泥石流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局部为小。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矿山于 2018 年首次办证，2019 年 5 月投入基建生产工作至今，

矿山现状开采位置主要位于矿区东南部，已形成 2 个露天采场，其

中，已有 1#露天采场采深 79m，已有 2#露天采场采深 84m，为山

坡露天开采，现状露天采场未揭露地下水位，评估区含水层破坏现

状评估为较轻；后期露天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预测评估为较轻。 

矿区地形地

貌景观（地

质遗迹、人

文景观）破

坏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矿区内已形成 2 个已有露天采场，其中，已有 1#露天采场

采深 79m，损毁面积 4.8052hm
2，已有 2#露天采场采深 84m，损毁

面积 3.6471hm
2，对地形地貌景观改变大，影响严重。随着矿山开

采的深入，采场终了后将形成一个最大长约 475m，最大宽约 200m，

最大采深 200m，面积为 9.1633hm
2 的露天采场。露天采空区的形成

使得浅部岩土体被挖除，采区内植被也被破坏殆尽，地表水土流失

也将加剧，对露采区原生地形地貌景观改变大。评估区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矿山开采矿种为普通建筑材料用花岗岩，不会分解有毒有害物

质，未开展水土环境的监测工作。矿山已建设运营多年，矿山生产

用水采取沉淀池、废水收集池循环利用的经营模式，对生产废水及

周边环境起到较好的防护作用，后期仍可采取该防护措施。矿山生

产运营对土壤造成污染主要为矿山开采过程中机械维修产生的废

液及生产生活废水的排放。因项目区的施工期较短，项目所在地区

的雨季一般为 6～10 月，而项目施工集中在旱季，因此，施工场地

基本不会有大量的场地雨污水产生，对地表水影响不大。且本矿山

开采矿种不会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综合分析，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

污染预测评估为较轻。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评

估 

矿区外围以东约 250m 为在建国防路，其余周边 300m 范围内

无通讯设施、重要建筑物、铁路线及高压线，开采范围内无田地、

无矿权争议等问题，矿区范围周边 1km 无相邻矿权，无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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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分为影响严重区（ⅰ

区）和较轻区（ⅲ区）两个区。 

影响严重区（ⅰ）：位于评估区中部，主要包括已有 1#露天

采场、已有 2#露天采场、设计露天采场、新建排土场、1#排土

场、2#排土场、1#弃渣堆～6#弃渣堆、临时堆料区、石材加工厂

房、办公区、排土运输道路、取土场（包含临时表土堆场）、部

分已有矿山道路及其影响范围、部分新建矿山道路及其影响范

围、部分区内农村道路等。面积 0.4897km
2，占评估区面积的

17.36%。 

影响较轻区（ⅲ）：ⅰ区以外可能影响到的评估区范围，主

要包括部分新建矿山道路及其影响范围等。面积 2.3312km
2，占

评估区面积的 82.64％。 

矿山现状地质灾害集中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

山辅助工程主要布置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区），占评

估区面积的 17.36%，可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治理，对地形地貌

景观和土地资源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可通过以植被恢复为主的生

物防治措施予以减轻，总体防治难度中等～大，根据矿山建设适

宜性分级的标准，矿山总体建设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

时序 

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

岩矿对土地的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预测损毁土地时序为：

矿山历史开采期→矿山露天开采期→复垦期。因此土地损毁时间

自基建工程建设时开始至矿山闭矿。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

状 

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

岩矿为生产矿山，于 2018 年首次办证，2019 年 5 月投入基建生

产工作，至今一直处于生产状态，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有露

天采场（1#、2#）、排土场（1#、2#）、工业场地（办公区、石材

加工及成品堆放区、沉淀池、废水收集池）、弃渣堆（1#～6#）、

矿山开采配套设施（生活区、配电室、堆料区、临时堆料区、已

有矿山道路）、碎石加工区 20 个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28.2366hm
2，其中乔木林地 5.3852hm

2、灌木林地 0.0730hm
2、其

他林地 0.0352hm
2、其他草地 0.4242hm

2、工业用地 5.8318hm
2、

采矿用地 16.3435hm
2、农村道路 0.1437hm

2。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

评估 

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

岩矿拟损毁土地主要包括：设计露天采场、新建矿山道路、新建

排土场及其防治工程、排土道路、取土场（包含临时表土堆场）

共 5 个预测单元，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4.9470hm
2（已扣除重叠

部分），其中乔木林地 4.8385hm
2、其他草地 0.0110hm

2、农村道

路 0.0975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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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乔木林地 10.2237 5.3852 4.8385 — 

灌木林地 0.0730 0.0730 — — 

其他林地 0.0352 0.0352 — — 

草地 其他草地 0.4352 0.4242 0.0110 — 

工矿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5.8318 5.8318 — — 

采矿用地 16.3435 16.3435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2412 0.1437 0.0975 — 

合计 33.1836 28.2366 4.9470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12.0378 9.4517 2.5861 

压占 21.1458 18.7849 2.3609 

小计 33.1836 28.2366 4.9470 

合计 33.1836 28.2366 4.9470 

土地

复垦

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 

乔木林地 — 27.3308 

灌木拦挡 — 1.9014 

草地 其他草地 — 1.0066 

合计 — 30.2388 

占用 0.4082 

土地复垦率 

复垦土地面积 比例（%） 

30.2388 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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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重点防
治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程量 

已有 1#露天
采场（不稳定
边坡 BW01） 

边坡清理危岩
体 

危岩体清理 m
3
 1500.00 

土石方调运(运距 1～2.0km) m
3
 1500.00 

排水沟 P1 

土方开挖 m
3
 311.50 

M7.5 浆砌块石 m
3
 240.30 

M10 砂浆抹面 m
2
 534.00 

警示工程 警示牌 块 1 

1#排土场（不
稳定边坡
BW02） 

挡土墙 D1 

土方开挖 m
3
 1539.00 

M7.5 浆砌块石（基础） m
3
 1026.00 

M7.5 浆砌块石（墙体） m
3
 1284.40 

伸缩缝 m
2
 128.44 

排水沟 P2 

土方开挖 m
3
 156.00 

M7.5 浆砌块石 m
3
 113.28 

M10 砂浆抹面 m
2
 276.00 

1#排土场（不
稳定边坡
BW03） 

边坡清理石渣 石渣清理 m
3
 500 

警示工程 警示牌 块 1 

2#排土场（不
稳定边坡
BW04） 

挡土墙 D2 

土方开挖 m
3
 119.25 

M7.5 浆砌块石（基础） m
3
 105.75 

M7.5 浆砌块石（墙体） m
3
 128.25 

伸缩缝 m
2
 8.55 

挡土墙 D3 

土方开挖 m
3
 147.08 

M7.5 浆砌块石（基础） m
3
 130.43 

M7.5 浆砌块石（墙体） m
3
 158.18 

伸缩缝 m
2
 12.83 

分台整改 石渣清理 m
3
 800 

警示工程 警示牌 块 1 

不稳定边坡
（BW05） 

边坡清理危岩
体 

危岩体清理 m
3
 300.00 

土石方调运(运距 0～1.0km) m
3
 300.00 

警示工程 警示牌 块 1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程量 

冲沟（C1） 

谷坊坝 

土方开挖 m
3
 93.96 

M7.5 浆砌块石 m
3
 295.56 

M10 砂浆抹面 m
2
 22.43 

防冲刷石垫 m
3
 16.02 

引水渠 

土方开挖 m
3
 800.80 

M7.5 浆砌块石 m
3
 468.00 

M10 砂浆抹面 m
2
 1248.00 

清理工程 沟床弃渣清理 m
3
 5000.00 

设计露天采
场 

外围拦挡 
铁丝网 m 905 

水泥桩 棵 453 

警示牌 安全警示牌 块 4 

临时表土堆
场 

临时拦挡 编织袋挡墙 m
3
 527.00 

遮盖工程 塑料薄膜 m
2
 6350.00 

监测点 个 60 

一般防
治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2 

投资估
算 

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估算经费为 192.82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费用 119.72 万元，临时施工措
施费用 2.39 万元，独立费用 27.71 万元，基本预备费 4.49 万元，地质环境监测费 38.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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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
地质
环境
治理
保护
工作
部署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阶段实施计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可规划为以下 3 个阶段：近期治理期（2024 年 5

月～2029 年 5 月）、中远期治理期（2029 年 5 月～2035 年 6 月）和闭坑治理期（2035

年 6 月～2038 年 5 月），具体工作部署如下： 

（1）近期治理期为 5 年（2024 年 5 月～2029 年 5 月） 

对《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的新建排土场拦渣坝和排水工程进行修建；按

《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的采矿工艺进行规范合理的开采，对露天采场内排水

沟和外截洪沟进行修建，同时对本方案设计的外围铁丝网栅栏进行修建；按《初步

设计（2023 年）》设计，对新建矿山道路、排废路线进行修建，并做好截排水工程；

按《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对治理工程 1#排土场下方新建挡土墙进行修建；

对设计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堆存于对本方案设计的临时表土堆场内，设计

的临时表土堆场修建临时拦挡措施，做好遮盖工程；对现状地质灾害（不稳定边坡

BW01～BW05）进行治理，对本方案设计的挡土墙 D1～D3、冲沟谷坊坝、引水渠进

行修建、沟床弃渣进行清理；根据本方案设计，对 2#排土场进行分台整改、已有 1#

露天采场内排水沟 P1、1#排土场堆渣排水沟 P2 进行修建；成立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部门，结合该方案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各项工作；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工作。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

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坚持先设计后施工、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

本阶段总投资费用 148.90 万元。 

（2）中远期治理期为 6.09 年（2029 年 5 月～2035 年 6 月） 

按《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的采矿工艺进行规范合理的开采，对露天采场

边坡台阶内侧排水沟进行修建，降低地质灾害危险性；做好新生地质灾害（预测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治理工作；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

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坚持先设计后

施工、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本阶段总投资费用 29.28 万元。 

（3）闭坑治理期为 2.91 年（2035 年 6 月～2038 年 5 月） 

做好监测和预警预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检查验收准备，2038

年 4 月月底完成检查验收。本阶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14.64 万元。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阶近期年度工作安排 

前五年，各年度土地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第 1 年（2024 年 5 月～2025 年 5 月）：对《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的新建

排土场拦渣坝和排水工程进行修建；按《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的采矿工艺进

行规范合理的开采，对露天采场内排水沟和外截洪沟进行修建；按《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对新建矿山道路、排废路线进行修建，并做好截排水工程；按《初步

设计（2023 年）》设计，对治理工程 1#排土场下方新建挡土墙进行修建；对现状地

质灾害进行治理，并对已有 1#露天采场内排水沟 P1 进行修建；对本方案 1#排土场

下方设计挡土墙 D1、堆渣排水沟 P2 进行修建；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

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坚

持先设计后施工、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本年度总投

资费用 70.81 万元。 

第 2 年（2025 年 5 月～2026 年 5 月）：对本方案设计冲沟谷坊坝、引水渠进行

修建，并对沟床弃渣进行清理；对设计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堆存于对本方

案设计的临时表土堆场内，设计的临时表土堆场修建临时拦挡措施，做好遮盖工程；

对本方案设计的露天采场外围铁丝网栅栏进行修建；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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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

展监测和预警预报。本年总投资费用 48.15 万元。 

第 3 年（2026 年 5 月～2027 年 5 月）：根据本方案设计，对 2 排土场（不稳定

边坡 Bw04）进行分台整改，并对挡土墙 D2、挡土墙 D3 进行修建；矿山露天开采期，

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

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警预报。本年度总投资费用 20.18 万元。 

第 4 年（2027 年 5 月～2028 年 5 月）：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

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

预警预报。本年度总投资费用 4.88 万元。 

第 5 年（2028 年 5 月～2029 年 5 月）：矿山露天开采期，做好各监测点的监测工

作，及时收集整理好监测数据并保存，完善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开展监测和预

警预报。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4.88 万元。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作

计划 

1、矿山土地复垦阶段实施计划 

根据本项目特点，本方案拟将土地复垦工作安排共分为 3 个阶段实施： 

第 1 阶段（2024 年 5 月～2029 年 5 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阶段的复

垦任务是：按照主体设计工程做好各相关单元截（排）水沟、拦渣坝及边坡

防护等措施；对已有 1#露天采场终了边坡及平台、1#排土场进行立即复垦；

对已有 2#露天采场平台及帮坡、停用工程（1#、2#、5#、6#弃渣堆）进行复

垦及管护；对设计露天采场、新建排土场及其防治工程、新建道路等拟损毁

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并运至以上需覆土单元及临时表土堆场进行堆存，并做

好保存措施；对设计露天采场 2090m、2070m 终了平台进行复垦及管护；动

态监测。本阶段复垦面积 13.1471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67.00 万元，静态投

资 98.76 万元，动态投资 103.77 万元。 

第 2 阶段（2029 年 5 月～2034 年 5 月）：矿山正常开采期，本阶段的复

垦任务是：动态监测；对第 1 阶段已复垦的工程进行管护；对设计露天采场

2050m、2030m 终了平台进行复垦及管护。本阶段复垦面积 1.2551hm
2，复垦

工程施工费 12.28 万元，静态投资 33.30 万元，动态投资 43.64 万元。 

第 3 阶段（2034 年 5 月～2038 年 5 月）：预计 2035 年 6 月底矿山开采

全部结束后转入全面复垦及监测管护期，直至复垦工程验收。本阶段的复垦

任务是：动态监测；对第 2 阶段已复垦的工程进行管护；对矿山进行全面复

垦及管护，主要包括设计露天采场中的 2010m、1990m 开采台阶、2#排土场、

新建排土场（含 3#、4#弃渣堆）、工业场地、矿山开采配套工程、碎石加工

区、取土场（含临时表土堆场）。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后，

有了一定的自适应能力，本次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本阶段复垦面积

15.6338hm
2，复垦工程施工费 205.10 万元，静态投资 231.65 万元，动态投资

303.64 万元。 

2、矿山土地复垦近期年度工作安排 

前五年，各年度土地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第 1 年（2024 年）：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按照主体

设计工程做好各相关单元截（排）水沟、拦渣坝及边坡防护等措施；对已有

1#露天采场终了边坡及平台、1#排土场进行立即复垦；对已有 2#露天采场平

台及帮坡、停用工程（1#、2#、5#、6#弃渣堆）进行复垦及管护；对设计露

天采场、新建排土场及其防治工程、新建道路等拟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

并运至以上需覆土单元及临时表土堆场进行堆存，并做好保存措施；动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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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本年度复垦面积 12.8318hm
2，工程施工费 63.95 万元，静态投资 70.45

万元，动态投资 70.45 万元。 

第 2 年（2025 年）：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态监测；

对第 1 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对设计露天采场 2090m 终了平台进行复垦

及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2636hm
2，工程施工费 3.10 万元，静态投资 9.63

万元，动态投资 10.31 万元。 

第 3 年（2026 年）：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态监测；

对第 1、2 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hm
2，工程施工费 0

万元，静态投资 6.53 万元，动态投资 7.48 万元。 

第 4 年（2027 年）：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态监测；

对第 2 年复垦单元进行监测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hm
2，工程施工费 0 万元，

静态投资 4.61 万元，动态投资 5.64 万元。 

第 5 年（2028 年）：矿山正常开采期，本年度的复垦任务是：动态监测；

对设计露天采场 2070m 终了平台进行复垦及管护。本年度复垦面积

0.2545hm
2，工程施工费 2.94 万元，静态投资 7.55 万元，动态投资 9.89 万元。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保障

措施 

组织保障：成立土地复垦实施管理机构，并设专人负责本项目土地复垦

工作，明确土地复垦方案实施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技术保障：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

进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评价。 

资金保障：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提取相应的复垦费用，专项用于损毁土地

的复垦，严禁占用和挪用。同时，应有相应的费用保障措施，督促土地复垦

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安排、管理、使用复垦费用。资金使用时，严格按

照本复垦方案的工程安排，分阶段、分步骤有序进行。 

费用

使用

和预

存计

划 

本次修订方案矿山土地复垦部分静态总投资为 363.71 万元，动态投资为

451.05 万元，计划继续预存 10 期，每期预存资金＝（本方案修订动态总投

资－原方案已预存资金－本次需补交金额）/计划继续预存期，首期于方案公

示期满后 1 个月内预存，资金存入具体安排见下表。 

矿山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分期 年度 年度复垦费用预存额 预存截止日期 

已预存 

2017 年 28.19 

已预存 2018 年 25.05 

合计（含利息） 54.12 

第 1 期 2024 年 
72.74（本期预存金额

18.62 万元） 

方案公示期满后 1个
月内 

第 2 期 2025 年 42.04 

每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本年度复垦费用

预存工作 

第 3 期 2026 年 42.04 

第 4 期 2027 年 42.04 

第 5 期 2028 年 42.04 

第 6 期 2029 年 42.03 

第 7 期 2030 年 42.03 

第 8 期 2031 年 42.03 

第 9 期 2032 年 42.03 

第 10 期 2033 年 42.03 

合计 45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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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费用
估算 

费用
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87.38 

2 设备费 — 

3 其它费用 47.93 

4 监测与管护费 17.81 

（1） 复垦监测费 4.20 

（2） 管护费 13.61 

5 预备费 97.94 

（1） 基本预备费 10.59 

（2） 价差预备费 87.35 

（3） 风险费 — 

6 
静态总投资 363.71 万元 

静态亩均投资 0.8017 万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451.05 万元 

动态亩均投资 0.9944 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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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生

产建设规模级别为大型，确定本次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矿山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评估范围面积 2.8209km
2。 

（2）根据《初步设计（2023 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程度如下： 

1）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 

矿层（体）位于地下水以上，采场汇水面积小（0.34km
2），与区域含水层联系不

密切，采矿活动对地下水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轻微；矿床围岩为燕山期（γ5
3（1））黑云

母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其工程地质性质较好，稳定性较好，后期露天开采

局部可能产生边坡失稳，岩土工程地质条件中等；评估区区域地质条件复杂，评估

区范围较小，区内无褶皱、断裂构造，构造不发育，地质构造条件简单；评估区内

现状地质灾害中等发育，不良地质现象主要为岩体风化及冲沟；评估区微地貌为一

斜坡地形，最大相对高差 475m，自然坡度 30°～35°，局部可达 40°，区内沟谷

横断面多呈“V”型。 

按《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实施细则》附录 C 之规定表

C.2，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矿山现状地质灾害发育有 5 处不稳定边坡，发育程度属中等发育，现状危

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现状矿业活动对评估区含水层破坏和影响程度较轻；现状露

天采场对地形地貌造成的破坏程度为严重；因开采矿种不会分解有毒有害物质，对

水土环境影响轻微，暂未开展水土环境的监测工作。 

（4）矿山设计采用露天开采，矿业活动加剧现有地质灾害（Bw01、Bw02、Bw03、

Bw05）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加剧现有地质灾害（Bw04）的可能性

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遭受不稳定边坡 Bw01、Bw02、Bw03、Bw05 引发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遭受不稳定边坡 Bw04 引发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大；预测地质灾害主要有边坡失稳、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危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大，以大为主，局部为小。随着矿山开采的深入，

露天采场的形成，新建排土场的修建、临时表土堆场的表土堆存等都将继续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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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扰动地面，压占并破坏地表植被，改变现状地形条件和破坏地貌及生态景观，

预测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为严重。矿山开采规模属大型，对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造成的破坏轻微，综合预测水土环境污染分析为较轻。矿区外围以东约

250m 为在建国防路，其余周边 300m 范围内无通讯设施、重要建筑物、铁路线及高

压线，开采范围内无田地、无矿权争议等问题，矿区范围周边 1km 无相邻矿权，无

民房。评估区内村庄及重要设施预测评估为较轻。 

（5）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危险性大区（Ⅰ区）、危险性中

等区（Ⅱ区）、危险性小区（Ⅲ区）三个级别三个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划

分为影响严重区（ⅰ区）、较轻区（ⅲ区）二个级别二个区。矿山现状地质灾害集中

于矿业活动强烈区域，采矿工程及矿山辅助工程主要布置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

区（ⅰ区），占评估区面积的 17.36%，可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治理，对地形地貌景观

和土地资源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可通过以植被恢复为主的生物防治措施予以减轻，

总体防治难度中等～大，根据矿山建设适宜性分级的标准，矿山总体建设适宜性为

基本适宜。 

（6）根据《初步设计（2023 年）》，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 11 年 1 个月，考虑

闭坑后地质环境治理、复垦及监测管护期 2.91 年，共 14 年（2024 年 5 月开始至 2038

年 5 月结束）。方案适用服务年限为 5 年（2024 年 5 月至 2029 年 5 月）。 

（7）本矿山为生产矿山，已损毁土地主要包括：已有露天采场（1#、2#）、排

土场（1#、2#）、工业场地（办公区、石材加工及成品堆放区、沉淀池、废水收集池）、

弃渣堆（1#～6#）、矿山开采配套设施（生活区、配电室、堆料区、临时堆料区、已

有矿山道路）、碎石加工区 20 个单元，已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28.2366hm
2，其中乔木

林地 5.3852hm
2、灌木林地 0.0730hm

2、其他林地 0.0352hm
2、其他草地 0.4242hm

2、

工业用地 5.8318hm
2、采矿用地 16.3435hm

2、农村道路 0.1437hm
2。拟损毁土地主要

包括：设计露天采场、新建矿山道路、新建排土场及其防治工程、排土道路、取土

场（包含临时表土堆场）共 5 个预测单元，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 4.9470hm
2（已扣除

重叠部分），其中乔木林地 4.8385hm
2、其他草地 0.0110hm

2、农村道路 0.0975hm
2。 

（8）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岩矿总损毁土地

面积共 33.1836hm
2（已扣除重叠部分），损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草地、工矿仓储

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一级地类）四类，其中乔木林地 10.2237hm
2、灌木林地

0.0730hm
2、其他林地 0.0352hm

2、其他草地 0.4352hm
2、工业用地 5.8318hm

2、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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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16.3435hm
2、农村道路 0.2412hm

2。 

（9）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 区）、一般防治理区（C 区）二级二个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措施主要为：采取削坡减载工程清理现有地质灾害，并设置警示牌；于露天采场终

了平台内修建截排水沟；于 1#、2#排土场下方修建挡土墙；于冲沟内修建谷坊坝，

对沟床弃渣进行清理，并于谷坊坝下游修建引水渠；于露天采场外围设置铁丝网栅

栏；临时表土堆场前缘设编织袋挡墙进行支挡，表土面用塑料薄膜遮盖；布设矿山

地质环境监测点 60 个，监测内容包括地质环境问题、防治工程、植物工程等。 

（10）盈江县金鑫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苏典乡团坡山建筑用花岗岩矿未涉及占

用永久性建设用地，最终确定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与复垦区面积一致，为 33.1836hm
2。

矿山生产结束后，复垦责任范围中的截洪沟、排水沟、挡土墙、拦渣坝作为防治工

程及配套设施使用，不纳入复垦土地范围，为保证旱地供水需求，设计保留废水收

集池、修整已有 1#露天采场蓄水池作为后期复垦保苗供水来源，作为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中水工建筑用地进行保留，面积 0.4082hm
2（其中：已有 1#露天采场场外截洪

沟 0.0380hm
2、平台内排水沟 0.0446hm

2、设计露天采场平台排水沟 0.0415hm
2，1#

排土场下方挡土墙 0.0930hm
2，2#排土场下方挡土墙 0.0084hm

2，新建排土场外围截

水沟 0.1380hm
2、下方拦渣坝 0.0191hm

2、废水收集池 0.0240hm
2、蓄水池 0.0016hm

2），

以上规划保留区面积共计 0.4082hm
2，设计露天采场终了帮坡难以实施植被措施，规

划将其作为裸岩石砾地自然修复，面积 2.5366hm
2，其余全部纳入复垦土地面积，故

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为 30.2388hm
2；土地复垦率 91.13%。土地复垦工程措施主要为：

土壤重构工程、配套工程、植被重建工程、监测管护工程。 

（11）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估算经费为 192.82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费

用 119.72 万元，临时施工措施费用 2.39 万元，独立费用 27.71 万元，基本预备费 4.49

万元，地质环境监测费 38.50 万元。矿山未建立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账户，本次修

订第 1 期预存费用为 70.81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 

（12）矿山复垦土地面积为 30.2388hm
2，土地复垦部分工程施工费为 287.38 万

元，其他费用 47.93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 17.81 万元，预备费 97.94 万元，静态总投

资为 363.71 万元，价差预备费 87.35 万元，动态投资为 451.05 万元，复垦面积为

30.2388hm
2，单位面积静态投资为 0.8017 万元/亩，单位面积动态投资为 0.9944 万元

/亩。矿山已开设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截止 2024 年 4 月已预存土地复垦费用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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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4.12 万元，本次修订第 1 期预存费用为 18.62 万元，余额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

一年存储完毕。 

二、建议 

（1）矿山应严格遵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后续开采工作严格按《《初步

设计（2023 年）》进行开采。 

（2）依据矿山开采设计组织生产，约束自身行为，尽力减小扰动破坏，保护地

质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矿山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占用、破坏的乔木

林地林木应尽量移栽，减少对林木的破坏。 

（3）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

复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管理措施要落实到位，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

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及时预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及时、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5）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做好拦挡及截排水工程，控制损毁范围，避免造成更

大范围的土地损毁；露天开采应坚持“边开采、边复垦”的方式，以减少土地损毁。 

（6）加强对土地资源、地形地貌景观、植被的监测；加强水土流失、土壤质量、

水质污染的监测。 

（7）矿区林、草地一旦遭到破坏，恢复缓慢、困难，水土流失一经启动，很难

扼制，所以在建设及开采运营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建设与自然

生态和谐发展。 

（8）矿山企业应规范和管理好排土场及临时表土堆场的堆放，避免土、石、渣

进入沟谷，为泥石流的形成的提供物源。 

（9）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23 年修订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

垦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用地报批手续等。建

议矿山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单位，及时进行有关工程（如谷坊坝、拦渣坝、挡土墙等）

的勘察、设计及施工。 

（10）据矿山现有采矿许可证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矿，有效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9 日至 2028 年 1 月 9 日，但据实地调查，矿山现状采取饰面用花岗岩矿的开

采工艺，建议矿山尽快变更开采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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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议矿山对河道进行实时监测，并于新建排土场内布置地表水体引流工

程。 


